
 1 /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基础教学奖 

项目协议书 

甲方：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公益基金会 

乙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前言 

在本协议书中，简称规范如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地球和空间科

学学院简称地空学院；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公益基金会简称新创基金会。 

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设立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项目达成一致意见，自愿

签署本协议书。 

1．总则与宗旨 

1.1 本协议书旨在保障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管理规范。 

1.2 双方认同，甲方拟团结和组织校友，支持乙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从 2016 年

开始，在乙方推进“基础教学奖”项目的实施。 

2.使用原则 

2.1 校友通过甲方指定用于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的捐赠，甲方不收取管理费。

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项目用于奖励在中国科大地空学院承担核心课教学的优秀教

师，鼓励教师潜心钻研、清心治学、靖心本科或研究生基础教育事业。 

2.2 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包括“杰出教学成就奖”和“优秀教学奖”，由地空

学院在学院年会上进行表彰。 

2.3 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的评选办法：由地空学院各委员会、教师、校友提

名或学生联名推荐候选人，学院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评议确定获奖人员，报新创基金

会确认。 

2.4 地空学院“杰出教学成就奖”即地空学院“杰出教学成就奖-院长奖”，每年评

选一次，每次获奖人数不超过 2 人，可空缺。“杰出教学成就奖”奖励金额由人民币 10000

元/人提高至人民币 20000 元/人，奖金额度增加部分由新创基金会出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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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地空学院“杰出教学成就奖”的有效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长期从事学院核心课教学工作，在学院本科生或研究生教学工作中取得公认

的突出贡献。 

（2）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的教学名师称号，或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的教学成果奖

或精品课程，或有正式出版的教材，或承担过省部级及以上的教学研究课题，或发表

教学研究论文 3篇以上，或其他被学院教学委员会认定的突出教学成果。 

2.6 地空学院“优秀教学奖”每年评选一次，每人奖金 10000 元，每次评选出获

奖人员 1-5 人。“优秀教学奖”奖金由新创基金会出资。 

2.7 地空学院“优秀教学奖”的有效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满足学校关于相关岗位的教学基本要求，且从事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核心课

程教学累计不少于 300 学时（教学科研岗）或 900 学时（教学岗）。 

（2）需承担过校级及以上的教学研究课题，或在校级及以上平台获得过教学表彰，

或发表过教学研究论文，或其他被学院教学委员会认定的优秀教学成果。 

2.8 甲乙双方应公开向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捐赠人说明使用原则。甲乙双方

每年通过财务公开接受捐赠人监督。捐赠人向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捐赠视为接受

本协议书 2.1 至 2.7 款。 

3. 划拨方式 

3.1 甲乙双方同意，捐赠人将指定用途为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的捐赠汇入甲

方提供之帐号。 

3.2 甲方同意，应乙方载明款项用途之书面要求，将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项目

费用汇往中国科大教育基金会帐号。 

3.3 收到汇入中国科大教育基金会的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款项后，乙方应向

甲方出具合规票据。 

4．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4.1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4.1.1 甲方是中国科大专业校友基金，已向公众与捐赠人做出承诺：财务公开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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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督；每年公布财务报告，并接受第三方独立审计。该财务承诺亦适用于地空学院

“基础教学奖”项目。 

4.1.2 甲方承诺向捐赠人开具财政部监制之《捐赠统一收据》；甲方将向捐赠人提

供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优惠服务。 

4.1.3 甲方承诺，保证 2016 年-2020 年五年项目的运行，校友捐赠金额不足项目

费用部分由甲方补齐。 

4.1.4 甲方承诺管理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项目期间，该项目的存量资金不用

于投资。 

4.2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4.2.1 乙方依据本协议自主组织公开、公正、公平的评选出“基础教学奖”。 

4.2.2 乙方承诺，地空学院“基础教学奖”项目的全部资金用于本协议约定的用

途。如有乙方未按承诺使用项目资金的任何行为，引致的不良后果由乙方承担责任。 

4.3 捐赠人信息保护 

4.3.1 甲乙双方认同保护捐赠人信息之重要性。甲乙双方共同承诺：未经捐赠人本

人同意，不得透露其捐赠金额等信息；尊重匿名捐赠人，为其个人身份、金额等信息

严格保密。 

4.3.2 甲乙双方共同承诺：捐赠人信息不得用于商业目的、不得用于与中国科大

无关之公益目的。原始捐赠人数据不得以复印、传真、网络传播（例如但不限于 Email）

等方式透露给任何第三方个人或机构。 

5. 附则 

5.1 本协议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5.2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壹份，具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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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署  页 

甲方：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公益基金会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